关于印发东至县2022年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资金支持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发展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
为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规范化、标准化建设，引导家庭农场提升经营服务能力，应用先进适用生产技术和绿色高效生产技术，开展标准化生产，进一步提高农业效益和竞争力，鼓励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现将《东至县2022年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资金支持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发展项目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联系人：耿蕾；联系电话：3275522。

附件：《东至县2022年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资金支持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发展项目实施方案》







东至县农业农村局
                                    2022年11月20日
    

东至县2022年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资金支持
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发展项目实施方案

根据农业生产发展资金任务清单内容，我县结合项目实施要求和实际，制定东至县2022年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资金支持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项目实施方案。
一、实施内容及标准
支持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发展项目。支持30家以上县级示范以上农民合作社发展，发展绿色生态农业，开展标准化生产，支持合作社开展“三变”改革和农民土地股份合作，吸纳建档立卡贫困户入社发展特色产业。支持80家以上县级示范以上家庭农场规范有序流转土地、健全管理制度、应用绿色生产技术、开展标准化生产。支持家庭农场及合作社参加各级农交会。支持发展良好的农业行业协会。
二、实施条件
项目实施主体列入示范合作社和示范家庭农场名录。
同一法人实质上领办多个示范主体，不得同时享受多重支持。示范合作社(家庭农场)未录入农业农村部“新农直报系统”(家庭农场名录系统)及未开展年报公示的本年度不予支持。
三、补助对象
1.2022年度新增的各级农民合作社示范社、2021年评定未奖补的合作社。制度健全、管理规范、带动力强的县级及县级以上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
2.2022年度新增的县级及县级以上示范家庭农场、2021年评定未奖补的家庭农场。规模适度、生产集约、管理先进、效益明显的示范家庭农场。
3.2022年度参加各级农交会的家庭农场、合作社。
4.发展良好的农业行业协会（茶叶、食用菌等）。
5.鼓励合作社、家庭农场品牌创建及“两品一标”认证申请。
6.珠江水产研究所开展水产研究指导费用。
[bookmark: _GoBack]四、补助标准
1.每个国家级农民合作社示范社补助8万元（需填报项目申报表）、省级示范社补助5万元、市级示范社补助3万元、县级示范社补助1万元。每个省示范家庭农场补助5万元、市级示范家庭农场补助3万元、县级示范家庭农场补助1万元。
2.参加各级农交会的家庭农场、合作社报销展位费，若获农交会奖项同时发放补助1万元。
3.每个发展良好的农业行业协会（茶叶、食用菌等）补助5万元，用于鼓励农业行业协会带领各农业主体高质量发展。
4、合作社、家庭农场品牌创建成功奖励2万元一个。“两品一标”认证通过任意一项奖励2万元。
5.珠江水产研究所战略合作技术服务费10万元。
五、实施要求
1.加强组织领导。县农业农村局和县财政部门要高度重视，确保财政支农政策有效落实。农业农村局负责做好技术指导服务，对实施过程进行监督,对资金使用情况开展绩效评价，并要求通过新农直报系统和家庭农场名录系统及时报送相关补贴发放情况;县财政局负责资金拨付管理，加强资金使用监督。通过项目实施，进一步促进新型经营主体的发展壮大，进一步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
2.加强管理服务。县农业农村局和县财政局对资金的使用管理坚持公开透明原则，对项目内容、补助对象、补助金额等信息进行公开公示,并做好指导.咨询、培训和服务，帮助项目单位解决遇到的技术问题，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六、申报程序
项目申报：各示范经营主体对照项目评选条件，经乡镇审核、并附相关材料后（绩效考核、总结等内容），上报县农业农村局，县农业农村局再次进行复核，并在农业农村局政务公开网上公示。
七、监管措施
1.进一步加强农业财政资金管理工作的领导，明确农业财政资金管理责任，严格执行农业财政资金管理制度，严禁截留、挤占、挪用农业财政资金，在相关媒体和门户网站上进行公示，确保公开透明。
2.加强农业财政资金使用管理的监督检查。具体管理部门和机构确定专人负责农业财政专项资金的管理工作，同时明确农业财政资金项目承担主体的管理使用责任。
3.加强资金运行和项目实施的跟踪问效，对中央财政预算安排的农业专项资金项目认真落实，按照相关要求做好项目竣工验收和项目后续管理工作，及时拨付项目资金。对项目支出的执行情况和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审计和绩效考评，对项目实施中出现的违法违纪违规问题严厉查处。








